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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师党办字〔2019〕24号 

 
 
 

关于规范使用学校校旗、院旗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校旗、院旗是学校的象征与标志，蕴涵学校的历史文化，

体现学校的精神风貌，展示学校的个性特色，是各种仪式、典

礼、重要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形象展示。为进一步塑造学校品牌

形象，规范使用校旗、院旗，经党委会审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曲靖师范学院校旗分为主旗和副旗，长、宽比例为 3:2,

主旗为白色长方形旗帜，寓意学校是圣洁高雅而充满活力的求

知殿堂，由纯白旗面、彩色校徽和中英文校名组成。副旗为蔚

蓝色长方形旗帜，由蔚蓝旗面、彩色校徽和中英文校名组成，

图案形态与主旗一致。在一般情况下使用白色主旗，特殊需要

可使用副旗。 

二、校内各类大型活动使用校旗时，旗面尺寸为 288cm×

192cm（标准 1号旗）。校内外一般活动及校内升旗使用校旗时，

旗面尺寸为 240cm×160cm（标准 2 号旗）。校外场合使用校旗

时，可根据需要比例缩放，但必须大于同时使用的各学院院旗、

社团组织会旗。 



- 2 - 
 

三、曲靖师范学院二级学院旗帜为蓝(或绿)色长方形旗帜，

长、宽比例为 3:2，象征广博、睿智、进取，由蓝(或绿)色旗面、

学校校标和中英文院名组成。左上方为学校校标，中部为二级

学院中英文院名。旗面尺寸为 192x128cm（标准 3号旗）。旗面

色彩使用海洋蓝、原野绿、天空蓝三种基色调配，海洋蓝色用

于文科学院，原野绿色用于理科学院，天空蓝色用于艺体类学

院。字体为梁培生小爨简体，字母为黑体。 

四、各教学单位、管理教辅部门和各社团学生组织在校内

外重大活动或进行对外宣传时，要规范使用校旗、院旗，保证

旗帜鲜艳整洁，不得升挂和使用破损、污损、褪色或者不合规

格的校旗、院旗。 

五、校旗、院旗由校党委宣传部统一制作发放，任何单位

（部门）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、分解校旗、院旗等图案标志。 

六、未经学校授权，任何单位（部门）和个人不得将校旗、

院旗等图案全部或部分用于商业目的。 

七、校旗、院旗使用规范自即日起实施，由校党委宣传部

负责解释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1.曲靖师范学院校旗设计说明与制作规范 

2.曲靖师范学院二级学院院旗设计说明与制作规范 

 

 

中共曲靖师范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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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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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 

 
 

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3日印制 


